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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江必新，1956年9月生，湖北枝江人，法学博士、博士生导师。
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。
二级大法官。
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，先后获学士、硕士学位，1999年9月至2004年6月就读于北京大
学，获博士学位。
1985年起，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。
2002年12月，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成员。
2004年5月至2007年12月，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代院长、院长。
2007年12月，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。
先后被聘为司法部国家“九五”普法宣讲团成员，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南大学、湘潭大学和国家法官学
院的特聘教授、兼职教授、研究员以及硕士生、博士生导师。
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。
2009年被评为首批“当代中国法学名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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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第四十四条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九条[1]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的“新的证据”，是
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。
 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，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。
 第四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举
证。
  第四十六条 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，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
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，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。
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、误工、证人出庭作证、诉讼等合
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 其他规范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
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、各级军事法院、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、各海事法院，新疆生产
建设兵团各级法院： 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证据规定》）
自2002年4月1日施行以来，对于指导和规范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，提高诉讼当事人的证据意识，促进
民事审判活动公正有序地开展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但随着新情况、新问题的出现，一些地方对《证据规定》中的个别条款，特别是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
理解不统一。
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，保障人民法院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，现将适用《证据规定》
中举证时限规定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问题。
《证据规定》第三十三条[2]第三截规定的举证期限是指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，人民法
院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期限，该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。
但是人民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，制定的举证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。
前述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，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制定证据或者给予特定原因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
件的具体情况，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，该期限不受“不得少于三十日”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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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★条款海量  分解集成  按图索骥  权威适用本书旨在通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合作，为民事领域的法
律工作者提供“最有用”的法律工具书。
全书收录了迄今公布的所有与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，正文字数约280
万，仅目录就达近百页，注释1198个，可谓“最全面、最权威、最细致”。
无论是陷入民事法律纠纷的当事人、代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（尤其是律师）、或负责民事审判的法官
们，在面临民事诉讼的时候，都需要筛选大量的法律规范，其中既包括法律法规、更多的司法解释、
其他规范性文件。
尤其是后者，对于案件审判进程乃至胜败至关重要。
法律规范的收集与适用，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。
譬如管辖问题，本书已按照线索筛选出所有关于管辖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，无需读者再费时费力
的搜寻和组合，且许多批复是首次正式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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